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　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電話：(02)2312-4625
傳真：(02)2311-5583
電子信箱：juli@mail.coa.gov.tw
承辦人：朱莉芬

受文者：本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0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農政字第10507369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行政院訂定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（構）推動行政作業流程透

明原則」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茲檢送行政規則規定（含總說

明及對照表）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依照辦理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105年12月21日院授法字第10505017780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本會各單位暨所屬各機關

副本：本會主任委員辦公室、本會陳副主任委員辦公室、本會翁副主任委員辦公室

、本會黃副主任委員辦公室、本會主任秘書辦公室 2017-01-12
13:18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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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